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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严重冲

击世界经济，直接影响全球贸

易。中韩两国政府通过积极防

控，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中韩继

续深化经贸合作、扩大贸易开

放 , 一方面可为两国企业带来实

际收益，另一方面可对推动区

域合作起到示范作用。2015 年

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生效

后，2017 年启动第二阶段升级

谈判，目前已进行至 6 轮，为两

国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探索

利益共同点提供了契机。中韩

FTA 签订以来，双方在货物贸易

方面实现了大幅度关税削减，但

是服务贸易方面的实际开放程度

与承诺水平存在差异。因此，有

必要通过中韩 FTA 升级谈判加

大服务贸易开放水平，促进更高

层次对外开放，缓解疫情对经济

的冲击。

一、中韩 FTA 服务贸易

领域开放现状分析

为了直观分析中韩服务贸

易领域的开放水平，本章对比了

双方在各自的《多哈发展议程》

（DDA）减让表以及在中韩 FTA

中的开放程度。首先，整体上

中韩 FTA 服务贸易领域中方的

开放程度要高于中国的 DDA 减

让程度。在中国的 DDA 减让表

中，娱乐服务是“完全不开放”

的部门，但在中韩 FTA 中，娱

乐服务是“有限制的开放”部

门，其开放程度相对提高。其

次，整体上中韩 FTA 服务贸易

领域韩方的开放程度等于韩国

的 DDA 减让程度。但是，两国

横向比较来看，韩方在中韩 FTA

承 诺 完 全 开 放 的 部 门 多 达 39

个，完全不开放的部门较之中国

的 66 个只有 49 个，因此韩国服

务领域的开放程度要高于中国。

分 部 门 来 看， 两 国 在 FTA

中的开放程度与 DDA 减让程度

各有差异。中韩 FTA 服务贸易

领域中方开放程度高于 DDA 减

让程度的部门（即 DAA+）有法

律、建筑、零售、环境、保险、

证券、文体娱乐、航空运输服

中韩 FTA 服务贸易升级谈判对策研究

摘  要 ：2015 年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由于服务贸易领域的实际开放程度有限，两国于 2017

年启动升级谈判。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下，中韩应继续深化经贸合作以缓解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以

此为背景，本文在分析两国服务贸易各部门以及我国服务贸易各地域的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建议采取正

负结合式总体策略、渐进选择式部门策略、弓形辐射式地域策略，研究结论对我国政府制定科学的升级

谈判对策具有借鉴参考意义。 

关键词 ：中韩自由贸易协定     升级谈判     服务贸易

务。中韩 FTA 服务贸易领域中

方开放程度低于 DDA 减让程度

的部门（即 DAA-）有其他环境

服务、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

中韩 FTA 服务贸易领域韩方开

放程度高于 DDA 减让程度的部

门（即 DAA+）有速递服务、建

筑服务、保险及其相关服务、

银行 / 其他金融服务。中韩 FTA

服务贸易领域韩方开放程度低

于 DDA 减 让 程 度 的 部 门（ 即

DAA-）有兽医服务、自然科学

研发服务、批发、零售、高等教

育、成人教育。

二、中韩 FTA 升级谈判

对策制定依据

（一）两国服务贸易部门发

展水平

本节运用显性比较优势指

数（RCA）对比分析近十余年中

韩两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从整体来看（图 1），近十余年

来，两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均偏弱。但是从 2005 年到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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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韩国的 RCA 指数一直高于

我国，两国整体 RCA 指数均值

相差 0.23，说明韩国服务贸易较

我国略占优势。

分部门来看，两国各有优

劣，把握好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

部门和比较劣势部门，可为正在

进行的中韩 FTA 升级谈判提供

依据。在运用 RCA 指数进行分

部门比较时，既有研究一般倾向

于截取某一年的静态数据，但是

为了避免由此可能带来的偏差，

本 文 计 算 了 2005-2020 年 中 韩

服务贸易各部门的平均 RCA 指

数，并进行了差额比较，计算结

果见表 1。

我国较之韩国比较优势最

为明显的两个部门为旅行、电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见表 1）。

旅行服务方面，我国虽然强于韩

国，但是我国旅行服务的 RCA

指数从 2005 年（1.43）到 2020 年

（0.55） 呈 下 降 趋 势， 并 于 2019

年达到最低值（0.52）。韩国旅行

服务的 RCA 指数则稳中有升，

2020 年达到 0.90，同年比我国

高 0.35。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

务方面，2005 年到 2020 年两国

RCA 指数均呈上升趋势，但是

韩国始终没有超过我国，2020

年中韩两国此部门的 RCA 指数

分别为 1.48 和 0.53，差值为 0.95

（见表 2 右侧）。

我国较之韩国比较劣势最

为明显的部门为建筑、交通、

知识产权使用费（见表 1）。具体

来看，建筑服务方面，我国虽然

处于比较劣势，但是从 2005 年

（1.91）到 2020 年（4.65）飞速发

展 ；而韩国的建筑部门 RCA 指

数在 2013 年达到峰值（9.99）之

后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于 2020

年达到 4.00，比我国低 0.65，我

国反超韩国。交通服务方面，我

国的 RCA 指数从 2005 年（0.91）

到 2020 年（1.23） 呈 现 波 动 小

幅增长趋势 ；韩国虽然较之我国

处于比较优势，但是其 RCA 指

数 从 2005 年（2.21） 到 2020 年

（1.71）呈波动下降趋势，两国

差距也在缩小。知识产权使用费

方面，我国的 RCA 指数一直稳定

在极低的水平（0.13）；而韩国从

2005 年（0.63）到 2020 年（1.00）

则处于波动上升态势，并于 2017

年达到峰值（1.17），两国差距也

在不断拉大（见表 2 右侧）。

（二）我国服务贸易地域发

展水平

我国服务业不仅部门发展

各有优劣，而且地域发展不均

衡，值得我国政府在此次中韩

FTA 升级谈判中加以注意。服

务部门经济发展规模方面，本文

利用 2020 年各省 / 市服务业规

模（当地服务业占当地 GDP 的

比例）、服务贸易规模（当地服

务贸易出口额全国占比）两个指

标，构建了我国服务部门地域发

展的四维象限，越接近第一象限

说明该省 / 市服务部门发展水平

越高，越接近第三象限说明该

省 / 市服务部门发展水平越低。

如图 2 所示，我国服务部门各地

域发展呈现明显不均衡特点，大

部分省 / 市位于最不发达的第三

象限，包括广西、江西、河南、

贵州和陕西等 ；只有极少省 / 市

位于最发达的第一象限，包括北

京、上海和广东等。 

服务部门政策支持力度方

面，首先，2017 年《服务贸易发

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我国服

务贸易发展地域战略布局在于形

成北上广核心区和环渤海、长三

表 1   2005-2020 年中韩服务贸易平均 RCA 指数对比（分部门）

中国

韩国

差额

部
门

交   
通

旅
行

建 
筑

保
险

金
融

知识产权
使用费

电信、计算机
和信息服务

个人、文化
和娱乐服务

其他商
业服务

政府
服务

0.97

1.94

-0.96

0.95

0.58

0.37

3.46

6.98

-3.53

0.59

0.26

0.32

0.10

0.25

-0.14

0.13

0.80

-0.67

1.01

0.29

0.71

0.17

0.57

-0.40

1.18

0.87

0.31

0.37

0.89

-0.52

资料来源 : 基于 UNCTADstat 整理计算。

图 1   2005-2020 年中韩服务贸易 RCA 指数对比（整体）
资料来源 : 基于 UNCTADstat 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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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珠三角集聚圈。其次，2018

年《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总体方案》指定北上广深杭津

汉等 13 个城市以及河北雄安、

陕西西咸、贵州贵安、重庆两

江 4 个新区为深化服务贸易创

新发展试点。最后，根据中韩

FTA 第 17.25 条， 将 韩 国 仁 川

自由经济区以及山东威海设为

两国深化地方合作的示范区。

综上，我国各地服务业发展不

均、政策支持强度不同，中韩

FTA 升级谈判中，我国政府有

必要明确我国各地域的服务贸

易发展水平，灵活运用现有支

持政策，考虑推广中韩两国地

方经济合作的可能性。

三、中韩 FTA 升级谈判

对策建议

（一）正负结合式总体谈判

策略

中韩 FTA 服务贸易升级谈判

将基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这是继《内地与香港 CEPA 服务

贸易协议》（简称 CEPA）之后，

中方又一次提高服务贸易减让程

度的重大体现。但是，基于我国

服务贸易各部门优势不均等、各

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此次中

韩 FTA 升级谈判可以借鉴 CEPA

中“正负结合”的清单管理模

式 ：内地对香港在商业存在模式

下采取负面清单管理，在电信、

文化、跨境服务部门采取正面清

单管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提

高开放程度的同时，也对我国服

务贸易的各部门、各地域发展带

来了挑战。“正负结合”的清单

管理模式可以一方面缓冲开放对

我国国内产业的压力，另一方面

无形中为我国政府提供了谈判筹

码。因此，我国政府需要对各部

门的竞争力优劣、各地域的经济

情况进行综合考量，认真调研开

放后的后续影响，才能细化哪些

地区哪些部门可以加大减让或者

暂时保留。

（二）渐进选择式部门谈判

策略

对于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

部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方

面，我国最近十余年来相较于韩

国一直处于比较优势，此次谈判

可以要求韩方最大限度地开放市

场。旅游服务方面，虽然我国整

体上较于韩国有比较优势，但是

表 2  2005-2020 年中韩服务贸易 RCA 指数对比（分部门）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中国

1.43

1.44

1.13

1.05

1.14

1.06

1.00

1.03

1.01

0.84

0.85

0.87

0.71

0.62

0.52

0.55

韩国

0.44

0.40

0.35

0.45

0.55

0.51

0.57

0.53

0.57

0.65

0.63

0.73

0.62

0.66

0.74

0.90

中国

0.44

0.56

0.57

0.63

0.66

0.75

0.85

0.97

0.97

1.02

1.23

1.32

1.26

1.66

1.73

1.48

韩国

0.09

0.18

0.18

0.14

0.15

0.16

0.18

0.18

0.24

0.30

0.38

0.41

0.53

0.50

0.57

0.53

韩国

5.38

6.69

6.93

6.39

8.38

6.66

8.06

9.17

9.99

8.39

6.56

7.18

6.08

6.77

5.13

4.00

中国

1.91

1.59

2.03

2.69

2.75

3.75

3.45

2.91

2.61

3.40

3.98

3.50

5.40

5.15

5.55

4.65

中国

0.91

1.04

1.08

1.06

0.85

0.92

0.88

0.97

0.94

0.92

0.99

0.95

0.95

0.92

0.97

1.23

韩国

2.21

2.12

2.18

2.21

2.04

2.26

2.02

2.02

1.89

1.80

1.95

1.71

1.62

1.64

1.62

1.71

中国

0.03

0.04

0.04

0.06

0.05

0.08

0.06

0.08

0.07

0.05

0.07

0.08

0.30

0.30

0.34

0.40

韩国

0.63

0.61

0.43

0.46

0.72

0.62

0.78

0.61

0.68

0.78

1.01

1.05

1.17

1.14

1.15

1.00

部门

对比

旅行
电信、计算机和

信息服务 建筑 交通

中国较之韩国比较优势明显部门

知识产权

使用费

中国较之韩国比较劣势明显部门

资料来源 : 基于 UNCTADstat 整理计算。

图 2   2005-2020 年中韩服务贸易 RCA 指数对比（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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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韩国的旅游服务业发展迅

猛，而且中方的既有开放程度低

于韩国，因此，韩方将利用此次

升级谈判要求中方加大开放力

度。我国政府在开放旅游服务部

门时需谨慎评估，充分考虑提高

减让程度可能对国内旅游部门带

来的冲击。

对于我国具有比较劣势的

部门，交通、金融和政府服务方

面，这些部门涉及民生建设和国

家安全，所以要进行一定保留，

并尽可能地将其列入负面清单以

控制外资引入。建筑服务方面，

目前中方的既有开放程度整体上

低于韩方，但是中方在特定地域

的开放程度较高，比如，对上海

自贸试验区内韩企承担的建设项

目不设外资占比最高限。整体上

看，我国建筑部门较之韩国处

于比较劣势，但是我国近些年

发展势头良好，并于 2019 年已

经赶超韩国。因此，此次升级谈

判可以借鉴上海自贸试验区内的

经验，考虑适当加大建筑服务部

门的减让程度。个人文化和娱乐

服务方面，由于我国较之韩国处

于劣势，并且我国在中韩 FTA

中的减让程度高于在 DDA 减让

表 中 的 减 让 程 度（ 即 DDA+ 部

门），因此可以考虑渐进式的地

域开放谈判策略。例如，上海市

率先允许外商独资的演出经纪机

构提供服务。我国政府在此次升

级谈判中也可以在限制全面放开

的同时，考虑放松个别地域的开

放程度，以此换取谈判筹码。

中韩 FTA 服务贸易领域韩

方在一些部门的开放程度低于其

DDA 减让程度，这些“DAA- 部

门”具体包括兽医服务、自然科

学研发服务、批发、零售、高等

教育和成人教育，我国政府可以

利用此次升级谈判，要求韩方加

大这些部门的开放力度。

（三）弓形辐射式地域谈判

策略

鉴于本次中韩 FTA 升级谈

判是以实现服务贸易和投资的高

水平自由化为目标，在保护我国

比较劣势部门的同时，我国政府

可以探索提高我国服务贸易发达

地域减让程度的可能性。可借此

次升级谈判为契机，以地方经济

合作的模式，实现两国服务部门

更深层次的合作发展。中韩 FTA

效 仿 CEPA 的“ 深 圳 - 香 港 模

式”，建立了威海和仁川中韩自

贸区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地方

政府通过建立对接磋商机制，高

层定期互访，积累了中韩两国可

复制、可推广的先行先试经验。

以此为鉴，我国政府有必要审慎

选择以全国为单位同步开放的部

门和以地方为单位优先开放的部

门，灵活运用现有服务贸易创新

发展试点的既有政策以及“威

海 - 仁川”示范区的经验教训，

实现更高水平的服务贸易自由化。

对 于 我 国 的 比 较 劣 势 部

门，在保护国内产业的同时，可

以考虑提高个别地域的减让水

平。例如，法律服务、建筑及相

关工程服务部门，中方虽然整体

减让程度有限，但是在上海自贸

试验区的开放程度高于其他地

域。我国服务贸易地域发展不平

衡，其中发达地域主要集中在北

上广等东南沿海地域，此次中韩

FTA 升级谈判可以以北上广串起

弓形结构，在限制全国开放的同

时，先行提高这些地域的减让水

平。此举有三点益处 ：第一，有

利于减少扩大开放对国内产业造

成的冲击 ；第二，加大我方与韩

方的谈判筹码 ；第三，为日后由

弓形地域纵深辐射至更全面的地

域开放提供示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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